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
「臺北市信義區雅祥段三小段182地號等16筆土地（信義雅祥案）公辦都市更新」
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案
申請釋疑文件格式
受文者︰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
電傳號碼︰（02）2100-6310
請求釋疑者︰
請求釋疑者聯絡電話︰
請求釋疑者通訊地址︰
事由︰檢附公開評選文件疑義請求釋疑問題詳如附表，連本頁合計共○頁。
注意事項︰
1. 請申請人務必填寫請求釋疑者聯絡方式，本中心釋疑將以電子公文、郵寄或公告方式答覆此疑義，必要時將其內容列於補充說明通知各領標申請人。
2. [bookmark: _Hlk186470833]本文件請依本須知第8.1條之規定時間內以電子公文、雙掛號郵寄方式或自行送達本中心申請始為有效，超過期限本中心不予受理。
3. 填寫字跡應端正清晰，否則若造成誤判時，本中心不負責；或模糊不清，使本中心無法曉明原意時，則不予受理。
4. 申請人於郵寄後，應再電詢本中心確認信件如期到達。
5. 申請釋疑文件請加蓋公司大小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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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︰
1. 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
2. 「文件標的」應註明係需求說明書、申請須知或出資暨協助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契約草案等。

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